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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1. 大会1991年12月16日笫46/87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还吁请所有国家充分信 

实地执行联合国关于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杈利的各项有关决 

议；重申各国人民为求独立、领土完整、民主统一以及从殖民统治、种族隔离和外 

国占领下获得解放，以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的一切形势斗争,都是合法的;重申使用 

雇佣军来对付主权国家和各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法是一种犯罪行为，促请所有国家政 

府制定法律，宣布在其境内招慕、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和通过其领土运送雇佣军都是 

应受惩处的罪行，禁止其国民充当雇佣军，并就此种立法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对各国 

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继续向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物资及其 

他形式的援助表示赞赏，并要求大量增加此种援助；决定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根据 

"各国人民自决的权利"这个项目审议该问题。 

2. 大会1991年12月16日第46/88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还重申普遍实现所有民 

族、包括在殖民、外国和外来统治下的民族的自决杈利，是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杈以 

及维护和促进这种杈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要求人权委员会对外国军事干预、侵略或 

占领导致人权、特别是自决杈利受到侵犯的问题继续给予特别注意；请秘书长在题 

为"各国人民自决权利"的项目下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大会1991年12月16日第46/89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还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必 

要步骤并行使最高警惕，防止雇佣军活动所造成的威胁，并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确 

保这些国家领土及在他们控制下的其他领土以及他们的国民不被利用来进行招募、 

集结、资助、训练和运送雇佣军或策划这类活动，企图颠覆或推翻任何国家政府和 

打击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殖民统治和外国干预或占领而进行斗争的民族解 

放运动。 

4. 因此，秘书长在1992年6月10日的一份普通照会中，请所有国家把他们可能 

希望提出的任何有关资料通知他，以列入他根据大会第46/88号决议第6段和第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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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第25段的要求必须编写的报告。至1992年9月1日截止，只收到一份答复。任 

何其他答复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刊载。 

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1992年实质性会议采取的行动摘要 

5. 人杈委员会在1992年1月和3月举行的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分别在其第3次至 

第7次，第27次、第37次和笫47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民族自决杈利及其对受殖民主 

义或外国统治或在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的适用的"的项目。有关的简要记录(E/CN.4 

/1992/SR.3-7 . 24 , 37和47)报告了辩论的情况。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四项决议和一 

项决定，即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境内情^(第1992/4号决议;，阿富汗局势(第1992/ 

5号决议)，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阻止民族行使自决杈利（第1992/6号*议)，西撒哈拉 

问题(第1992/18号决议)和柬埔寨局势(第1992/102号决定〉。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实质性会议注意到了人权委员会关于利用雇佣军 

作为手段阻止民族行使自决权利的第1992/6号决议后，通过1992年7月20日第1992/ 

225号决定核可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任期延长三年,并核可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 

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三、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古 巴 

(原件：西班牙文〕 

(1992年7月27 0) 

1.联合国诞生之初，承认各国人民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和尊重民族主权即被 

确定为联合国创立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促进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被列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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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一直为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

2.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标志着这一目标的新里程碑。 

3. 大会后来的一些决议也提到此一权利，特别是1970年10月24日第2625(XXV) 

号决议，其中通过并宣布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 

4. 每一国家有权充分行使国家主权和各国人民有权自决，纯属国家内政范围 

的事务不受外来干预和干涉，这些都是笫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律秩序赖以确立的 

基本支柱。 -

5. 现代国际关系上发生的演变，必然带来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强独霸的 

世界，使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侯更需要维护这些原则以及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所绝对必要的其他原则，例如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 

或进行武力威胁或胁迫。 

6. 现在有人利用各种完全背离国际法的借口 ，企图在国际社会中实在极不相 

同的国家和人民之间，形成一种所谓的一致性，强行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此种关系虽 

不抹煞但却歪曲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原则，而国家主权和独立乃是各国人民进行英勇 

的民族解放斗争所获的成果。他们还企图确立有限主权的理论，此种危险出现于诸 

如干预杈等襯念，企图以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或所谓选举援助为借口 ，来行使此种干预 

权。 

7. 联会国应效力在本世纪末之前消灭仍在压迫若干人民和领土的殖民主义。 

8. 例在古巴地区，兄弟的波多黎各>^的局势仍令人深感关切，当地的人民不 

但遭受掠夺，而且迄今仍被剥夺实行独立的权利。他们是美洲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 

主张他们有杈跻于世界自由人民之列。 

9. 关亍南部非洲，尽管南非方面发生一些令人鼓舞的改变，国际社会仍须加紧 

努力，全面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以期建立一个多数统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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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外，在中东，巴勒斯坦人民40多年来被剥夺在祖国居住的权利。除非以色 

列撤出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并且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 

各种不可剥夺权利，特别是建立自己国家和获得承认的权利，否则当地无法实现持久 

和平。 


